
行政院   第 3750次會議 

民國 110年 5月 6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農業委員會擬具「食農教育法」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

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本院農委會函以，為促進國人對食農教育之重視及落實食

農教育終身觀念，透過全民力量共同支持在地經濟及農業

發展、提高糧食自給率、穩定供應安全糧食並減少糧食浪

費，本會爰擬具「食農教育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

部、衛福部、本院農委會、環保署、文化部及地方政府等

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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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規定食農教育之立法目的，釐清食農教育之定義及推動方

針，並明定主管機關推動，以促進全民參與、在地經濟及

農業發展。（草案第 1條至第 4條） 

（二）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及目的事業機關之掌

理事項。（草案第 5條至第 7條） 

（三）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應設置食農教育推動會。（草

案第 8條） 

（四）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致力於國民取得安全、營養

且足夠的糧食。（草案第 9條） 

（五）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中央衛生及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所定依人民各年齡層以及不同宗教、

區域、族群、文化飲食習慣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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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食農教育。（草案第 10條） 

（六）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學校、幼兒園

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優先採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

以其為主要原料之食品。（草案第 11條） 

（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機關(構)、法人、團

體或自然人研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

原料之食品，鼓勵標示原產地至直轄市、縣(市)或鄉(鎮、

市)名稱，並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

減量及減少剩食。（草案第 12條） 

（八）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推行並鼓勵相關機關

(構)、法人及團體共同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草案第

13條） 

（九）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社區、各級學校及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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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草案第 14 條至第 15 條） 

（十）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推廣在地農

產品，整合食農教育相關資訊。（草案第 16條）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食農

教育之相關研究。（草案第 17條） 

（十二）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推行食農教

育相關事項。（草案第 18條） 

（十三）主管機關應對食農教育傑出貢獻者，予以獎勵。（草案

第 19條） 

（十四）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 20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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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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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總說明 

農業永續、糧食安全、農產品價格平穩與全民生活及飲食息息相關，農
業經營擔負提供穩定安全農產品之責任，然而在全球貿易自由化、氣候變遷
之時代，易發生糧食供應不穩定及價格劇烈波動，因此需全民支持在地經濟
及農業發展，以提升國人對農業及糧食生產系統之知識與對農業重大議題之
瞭解，進而提高糧食自給率、穩定供應安全糧食並減少糧食浪費。 

食農教育係透過對飲食及農業之關懷，培養國民基本農業生產、農產加
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飲食調理知能及實踐，藉此認識從產地到餐桌、
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相關知識，培養正確飲食觀念，進而深化國民對國產農
產品、飲食及農業文化之認同、信賴與支持，增進國民健康，促進農產品消
費，共同維護自然及生態景觀，創造農村就業機會，振興農村經濟，促進農
業永續發展，並創新臺灣農業多元價值。鑑於食農教育之工作涉及層面廣
泛，爰擬具「食農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包含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

食物減少浪費、傳承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及地產地消永
續農業。（草案第四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機關之掌理
事項。（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 

四、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應設置食農教育推動會。（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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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致力於國民取得安全、營養且足夠之糧
食。(草案第九條) 

六、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中央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
關所定依人民各年齡層及不同宗教、區域、族群、文化飲食習慣之營
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推廣食農教育。(草案第十條) 

七、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學校、幼兒園及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應優先採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要原料之食品。(草
案第十一條) 

八、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機關(構)、法人、團體或自然人
研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原料之食品，鼓勵標示
原產地至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名稱，並實踐在地農產品消
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草案第十二條) 

九、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推行並鼓勵相關機關(構)、法人及團體
共同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草案第十三條) 

十、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社區、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推行食農
教育相關事項。（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推廣在地農產品，整合
食農教育相關資訊。(草案第十六條)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食農教育之相關研
究。（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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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
（草案第十八條） 

十四、主管機關應對食農教育有傑出貢獻者，予以獎勵。（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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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推動全民食農教育，強化

飲食、環境與農業之連結，以增進

國民健康，促進農村、農業及環境

之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農村、農業及環境為食物生產之基

礎，食農議題攸關全民健康、環境永

續、農林漁牧發展及農村文化價值互

惠之展現，爰定明本法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法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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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農教育：指運用教育方法，培

育國民瞭解國民基本農業生產、

農產加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

餐飲製備知能及實踐，增進飲

食、環境與農業連結，促使國民

重視自身健康與農村、農業及環

境之永續發展，並採取行動之教

育過程。 

二、地產地消：指優先消費當地當令

生產之農產品。 

三、飲食文化：指各地區各族群對飲

食方面之技術、習慣和儀式活

動，包括食材之選擇、獲得、調

二、第二款所指當地之範圍依農產品

性質，可為生產地區，或該生產鄉

鎮、縣(市)、直轄市或全國為範

圍。 

三、第三款所指食物取用方式包含習

慣或儀式，如：取食工具、食物擺

設及進食禮儀等，隨人類文化進

展衍生之技術、習慣儀式規範和

美感要求等，使飲食具有文化意

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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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理、保存及食物取用方式

等。 

四、食農素養：指為使國民在充分食

農相關知識及資訊支持下，選擇

合乎個人需求並有助農業及食

安環境永續發展之國民素養。 

五、食農教育專業人員：指從事食農

教育相關之教學、推廣、服務或

諮詢之人員。 

第四條 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如下： 

一、支持認同在地農業：發展食農教

育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

動，強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及農

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並明定主管機

關應依該方針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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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認同、信賴及支持。 

二、培養均衡飲食觀念：培養國民食

農素養，建立均衡飲食消費觀念

及習慣，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增

進國民健康。 

三、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實踐在地農

產品消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

減量及減少剩食；並確保食品安

全，提升糧食自給率，致力於國

民穩定取得糧食。 

四、傳承創新飲食文化：創造生產者

與消費者交流環境，促使國民理

解在地飲食文化、農村特色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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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文化、維護農村永續發展，推

行健康飲食生活。 

五、深化飲食連結農業：鼓勵國民參

與農林漁牧業生產至飲食消費

過程之各種食農教育活動，瞭解

農業生產方法、農業科技與研

發、農業知識、農業生態環境等

農法基本知識。 

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結合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生產、加工與交易

等過程，有益於在地生產、在地

消費、整體經濟發展及促進就

業，強化農產品生產安全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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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增加農村就業機會，促進農

業永續發展。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針

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畫，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將該計畫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

發展方向與社會需求，依前條第一

項所定推動方針訂定具體執行指

標，並每五年檢討食農教育推動計

畫之執行成果；其掌理事項如下： 

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推動方

針，訂定具體執行指標、定期檢討其

執行成果及其掌理事項，並於第二項

規定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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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農教育政策、法規之擬訂及督

導。 

二、食農教育工作之研究及推展。 

三、全國性食農教育之策劃及督導。 

四、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訓及在職

訓練。 

五、國際食農教育業務之聯繫、交流

及合作事項。 

六、其他有關全國性食農教育推展之

事項。 

      前項第四款食農教育專業人

員應具備之資格與其認可、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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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培訓、在職訓練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

理事項如下： 

一、地方性食農教育之策劃、辦理及

督導。 

二、所屬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在職訓

練。 

三、地方性食農教育之宣導及推展。 

四、地方性食農教育資料之統整及交

流。 

地方主管機關之掌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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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關地方性食農教育推展之

事項。 

第七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

劃分如下： 

一、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營養

與均衡飲食、食品安全衛生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二、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與幼兒園食

農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

項。 

三、環境主管機關：廚餘再利用之規

一、考量食農教育涉及眾多部會權

責，如衛生福利部、教育部、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原住

民族委員會等，爰明定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及其他部會

權責時，應由相關部會統籌規

劃、協調及辦理。 

二、第四款有關各族群、不同社群飲

食文化研究、推廣，雖以文化主

管機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惟其涵蓋客家、原住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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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四、文化主管機關：各族群、不同社

群飲食文化之研究及推廣事項。 

五、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原住民族之

營養、均衡飲食及飲食文化之推

廣事項。 

六、其他食農教育相關事項，由相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

辦理。 

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與推廣工

作，涉及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

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

觀光局、文化部等相關部會職

掌，各該機關亦應依其權責辦

理，併予敘明。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

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

及團體代表組成食農教育推動

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必要

食農教育推動會之組成目的、開會期

程及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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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推動會之專家、學者及

團體代表應包含食品、營養、農

業、教育、環境、文化及觀光領域，

其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

一。 

第九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配合國民飲食生活多樣化需

求，推動友善農業及食品產業，致

力於全體國民取得安全、營養且足

夠之糧食。 

為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消除飢餓之目

標，致力於國民於任何時刻取得安全、

營養且足夠之糧食，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依中央衛生及社會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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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管機關所定依國民各年齡

層與不同宗教、區域、族群、文化

飲食習慣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

基準，推廣食農教育。 

關應依中央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所定依各年齡層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

取基準，考量各年齡層實際所需營養

攝取及我國糧食供需現況，推廣食農

教育，並配合前開基準之修正調整，

以利人民在維護自身健康飲食方式上

有所遵循。 

第十一條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

機構、行政法人、學校、幼兒園及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優先採用

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要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

法人、學校、幼兒園及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等辦理各類會議及活動等，應

優先使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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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之食品。 要原料之食品及加工品。至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人法第二條第二

項所稱之財團法人。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輔導相關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自然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研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

農產品為主要原料之食品。 

二、鼓勵標示原產地至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名稱。 

三、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減少食物

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 

為促進國內糧食消費、食品安全及食

物里程等環保觀念，應輔導相關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自然人(包括食品

業者、餐飲業者)研發、製造、銷售有

益國民健康及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

主原料之食品，並加強地產地消之標

示、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

剩食，強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及農產

品之認同、信賴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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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三款輔導對象以食品業

者及餐飲業者為優先。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推行下列事項，並鼓勵相關

機關(構)、法人及團體共同推行： 

一、透過在地食材供應團體膳食，同

時推動食農教育。 

二、提供相關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

為之學習機會。 

三、提供農業生產及國產農產品相關

消費資訊。 

四、依地區農業特色，辦理食農教育

課程及體驗活動。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

個人不同生命發展階段（包括：兒童、

青少年、成人及老人）及家庭需求，

協助個人及家庭提供學習良好飲食習

慣之機會，以及農業生產及國產農產

品之資訊；主管機關並應與教育、衛

生及社會福利等機關鼓勵相關機關、

機構、法人及團體利用在地食材辦理

團體膳食供應，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

體驗活動、教育訓練、製作宣導資料，

相關內容應著重於理解飲食及農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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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 

六、製作食農教育宣導資料。 

七、其他促進食農教育推廣工作。 

識，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協助社區推行下列事項： 

一、設置在地農產品推廣據點。 

二、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

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

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 

三、其他社區營造等促進食農教育相

關工作。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

助提供相關資訊、鼓勵都市及農村社

區推動農產品地產地消，減少中間成

本，縮短食物里程，如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輔導農民團體設置農民直銷站、

交通部於其主管之國道休息站設置

在地農產品推廣據點。另協助社區依

據在地文化特色辦理食農教育課程

及體驗活動等促進食農教育相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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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協助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推行

下列事項： 

一、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 

二、鼓勵學校、幼兒園透過課程、膳

食供應及相關宣導，進行食農教

育相關之學習體驗及實作活動，

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實踐，並培養

學生飲食相關知能，提升對於飲

食及農業之理解，強化對在地農

業之支持。 

三、優先參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輔導之相關機關(構)、

一、食農教育除旨在推動農業生產及

與營養科學相關之知能外，尚須結

合現行相關法規（如：學校衛生法、

環境教育法等）透過鼓勵參加訓

練，強化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所屬人

員飲食及農業相關知能。 

二、鼓勵學校、幼兒園食農教育融入

相關課程及學習活動，並透過膳食

供應，配合提供農業生產至飲食調

理、消費過程之各種體驗及實作活

動，提升學生對於飲食與農業之理

解，強化對在地農業之支持，以增

加學生對於餐飲製備知能，落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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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團體辦理之食農教育課程

及體驗活動。 

康飲食生活實踐。 

三、另鼓勵學校及幼兒園優先參與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輔

導之機關(構)、法人及團體(如農

會及休閒農場所)辦理之食農教育

活動。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

教育資訊整合平臺，強化消費通路

資訊，推廣在地農產品及標章，整

合食農教育教材、教案、專業人員、

師資及志工人才庫、宣導資料等相

關資訊，供公開查詢。 

依全國農業會議第六次會議結論：「建

立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強化消費

通路標示在地農產品，提升消費者對

在地農產品之認知、信任及支持。」，

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食農教育

相關資訊，設置易於使用之資訊整合

平臺，推廣在地農產品，同時減少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50
次
院
會
會
議

27
73
F6
6C
FF
43
64
DA



農教育推動單位之摸索期，並透過網

路平臺來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之距

離。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食農教育

之相關研究，以健全食農教育體系。 

政府應加強推動食農教育研究，以期

健全食農教育系統，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寬列預算，推行食農教育相

關事項。 

為推動各項食農教育政策，中央及地

方政府應寬列預算推動食農教育。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實施食農教育

工作具有傑出貢獻之機關、機構、

法人、團體或自然人，應給予適當

對實施食農教育具有傑出貢獻者，予

以獎勵，並明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辦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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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適用

範圍、審查程序、審查基準、獎勵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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